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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中的一人公司制度评析 
 

秦玉罕 

(同济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092) 

 

摘  要：公司由来已久，它是最普遍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经济活动最主要的主体，也是最重要的企业

形式。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司制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公司制形式——一人公司，一人公司

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所承认。然而，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样，万事有利亦有弊，一人

公司的出现同样既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消极的方面，一人公司是一把双刃剑。

只有看到和正确对待一人公司的利弊，才能更好地完善一人公司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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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人公司的基本问题 

（一）概念和特征 

一人公司，又称独股公司或独资公司，是指股东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

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可以分为完全意义的一

人公司与实质意义的一人公司。完全意义的一人公司是指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实质上考察，公

司的出资额或股份均仅为一个股东持有的状况；实质意义的一人公司则指形式上公司的股东为两

个以上，但实质上只有一个人为公司真正的股东，其他股东都是为满足公司法的规定而持有一定

股份的挂名股东[1]。 

按照传统的法律规定，其一，独资企业的出资人对企业债务负无限责任，而不是有限责任；

其二，公司必须是社团法人，即至少要有两个股东。而一人公司改变了这种情况。因此，一人公

司的出现是对传统公司的一种突破。 

一人公司的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股东的唯一性，即一人公司只有一个股东。不论是一人发起设立的一人公司，还是股

份公司或有限公司的股份全部转归一人持有的一人公司，在其成立或存续期间，公司股东仅为一

人，这里的一人包括自然人或法人。 

第二，资本的单一性。一人公司的资本是单一的。 

第三，责任的有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一人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对公司债务独立承担责任。 

第四，治理结构简单。一人公司治理结构相对简单化，所有权和经营权大多不分，所以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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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司中，通常出现一人股东身兼多职、履行多种职能的情况。 

一人公司虽仅有一个股东，从表面上看类似于私营独资企业，但它与私营独资企业是有严格

区别的： 

首先，性质不同。一人公司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私营独资企业则是自然人企业。 

其次，承担责任不同。一人公司的股东仅以其出资对公司负责，公司对债权人负责，股东不

对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然而私营独资企业的出资人则应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无限责任。一旦

企业发生债务，出资人不仅以投入企业的财产对债权人负责，而且还应以他拥有虽未投入企业的

资产对债权人负责。 

再次，机构设置不同。一人公司虽无股东会，但仍有公司法要求的包括执行董事、监事和经

理的科学而又合理的公司组织机构，私营独资企业则仅有以经理为首的经营管理机构。 

以上区别表明，一人公司和私营独资企业是不同的，两者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 

（二）一人公司产生的必然性 

一人公司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除在实践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1]外，还是公司法理念发

扬的结果。私法的一个根本原则是自由原则，商法作为私法的一个法域当然坚持这一原则，其营

业自由（或经营自由）[2]则是其原则的具体化。 

1．内在动力：股东承担有限责任 

投资者对于有限责任的追求是一人公司产生的最重要原因。有限责任最初是被赋予股份公司

股东的，用来刺激其投资积极性。股东可以从中受益，所以有限责任自产生以来深受欢迎。但一

人投资是否可以享受有限责任的恩惠，这成为 20世纪以来困扰公司立法和公司实务的一大难题。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任何类型的投资者都

希望在经济活动中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一人公司可使唯一投资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责任规避

经营风险，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当公司法不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性时，单一投资者就可能通过

挂名方式设立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以规避法律[3]。所以，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成为产生一人公司

的内在动力。 

2．物质基础：巨额资本的涌现 

随着公司制度的运用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了许多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它们拥有巨

额的资本，具有投资举办任何实业的能力。为分散投资风险，也为减少复数股东之间的摩擦，一

人公司往往是他们实现多行业投资组合、分散投资风险的最佳选择。所以，巨额资本的涌现为一

人公司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3．直接原因：公司内部股东权利的变化 

一人公司中股东的权利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可以通过股份的自由转让来实现。 

其次，投资者可以采用挂名股东的方式来规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这些变化给一人公司的产生提供了直接原因。 

二、一人公司制度之利弊分析 

（一）一人公司之利 

一人公司的存在不仅具有深厚的根基，而且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主要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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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人公司的出现促进了民营企业发展 

以往，我国的一些私营企业家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与市场实践，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同时也发

现了感兴趣的投资方向，但是他们不甘于当个体工商户，又不想与人合伙，而又不能成立公司单

独经营，这就降低了他们的积极性，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一人公司正好为这些人解决了后顾

之忧，使他们毫无顾忌地放手开办一人公司。他们自立门户，单独成立公司。这些中、小额资本

的投入，使我国的民营企业遍地开花，有了极大发展，必将成为民营经济的新增长点。 

2．一人公司的出现有利于拓宽创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量国企工人面临下岗和再就业，职工分流

压力较大，低收入群体较多，大学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日益严峻

的就业形势下，自主创业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个重要渠道。一人公司对资金和人员的需求量都较

小，这使一部分资金少又不需要太多人手的行业迅速发展，从而拓宽了创业渠道，缓解了就业压

力。同时也使一部分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所以说，一人公司制度有利于鼓励低收入阶层投资

兴业，这就有利于拓宽创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3．一人公司的出现完善了我国公司法，符合国际社会公司立法趋势 

长期以来，不可否认，我国一直存在一人公司，立法中也有国有独资公司、外商独资公司这

两种一人公司的规定。这种区别投资者的所有制形式、限制非国有资本投资一人公司的立法模式，

虽然体现了立法之初吸收外资、重点扶持国有企业的政策精神，但是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精神背

道而驰，不仅导致了内资和外资、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的不平等，而且引发了立法与实践的混

乱，既不利于公司制度的规范，也不利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许多投资者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

风险、追求有限责任，又基于股东最低两人的法定条件，便会拉上自己的亲朋好友作挂名股东，

更有甚者是个人企业主不再费力去找挂名股东，干脆直接挂靠某一个公司，这不但给国家税收带

来难题，也给市场上的欺诈行为埋下了隐患，从而使原公司法禁绝一人公司的规定名存实亡。 

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投资市场的不断开放，确立一人公

司的合法性有利于建立一个合理、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符合国际社会公司立法趋势。 

4．一人公司的内部结构简单，经营机制灵活，运行效率高 

传统公司结构复杂，经营机制不灵活。社会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为一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广

阔的生存空间。一人公司组织结构简单，既不存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只有一个股东，所有者与

经营者合一，也不存在代理成本，更不存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函数的差异，决策迅速灵活，能

够应付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 

5．一人公司的确立有利于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激励科技创新 

科技人员在自己的技术束之高阁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价值。一人公司的知

识产权可以作为投资入股等规定，主要是鼓励有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知识分子创业。在一人公

司里面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是匹配的，责、权、利相统一，其技术创新不存在“搭便车”现

象，新产品的开发和企业的业绩就是投资者和经营者集于一身的科技人员人力资本价值的体现。

这样就能够激励他们进行科技创新。 

（二）一人公司之弊 

一人公司有其存在的根基和重要的价值，但同时它的弊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人公司缺乏科

学的决策机制。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都有科学的决策机制，不仅设置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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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而且还设置有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这些机构之间相互制衡、协调运

作，从而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而“一人公司”中只有一个股东，所有者与经营者集于

一身，不可能设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虽然修改草案可设监事会，但是由于单一股东的存在，监

事会也很难发挥作用。这样，投资者有绝对的权威，在公司内部不存在对其行为的有效约束，缺

乏机构之间的制衡，一人股东全部控制公司的经营权、决策权、人事权，公司在重大事项的决策

上不履行必要的程序或必要的记录。正是因为在一人公司中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通常是一人股

东自任董事、经理并实际控制公司，复数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不复存在。一人股东可以“为所欲

为”地混同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将公司财产用作私用，给自己支付巨额报酬，同公司进行自我

交易，以公司的名义为自己担保或借贷，甚至行欺诈之事逃避法定义务、契约义务或侵权责任等。

这诸多的混同已使公司的相对人难以搞清与之交易的对象是公司还是股东个人，而在有限责任的

庇护下，即使公司财产有名无实，一人股东仍可隐藏在公司面纱的背后而不受公司债权人或其他

相对人的追究，使公司债权人或相对人承担过大的风险。很显然，一人公司的弊害实则是对法人

制度中原本确立的利益平衡体系的一种破坏，最严重的莫过于对有限责任制度的合理性构成了威

胁，并严重背离了法律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4]。 

（三）一人公司对传统公司法理论和制度的挑战 

一人公司的出现，对传统的公司法理论和制度也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这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

方面： 

1．公司的社团性不复存在 

传统观点认为公司的性质是社团法人，公司具有明显的社团性，公司的社团性最突出地表现

在公司是建立在成员的复数基础之上的。这样公司至少要有两人以上组合才能显示其社团性，才

能取得法人资格。如果公司股东只有一人，则公司的社团性就不再存在，该公司应该解散。而一

人公司中的实际股东只有一人，其他只不过是挂名股东。所以，一人公司的出现使公司的社团性

不复存在。 

2．对有限责任制度产生严重冲击 

在传统的公司法理论中，有限责任的确立是以分离原则的贯彻实行为前提的。只有当分离原

则被彻底贯彻的时候，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才得以真正有效地建立。但是在一人公司里面，这种分

离原则能否真正贯彻却是值得怀疑的。一人公司里只有一个股东，所以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

无法发生作用，投入公司的财产是否与股东的其他财产完全分离难以考察。而且一人股东通常都

是股东直接经营公司，公司内部机构的相互制约机制大都形同虚设，唯一的股东可以任意支配公

司财产。所以，一人公司缺乏分离原则的扎实基础，对有限责任制度产生严重冲击。 

在现实当中，无法监督一人公司实行分离原则的现实问题可以说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人公司

中侵吞公司资产的方式很多，一人股东很容易通过各种渠道将公司的资产流失于公司之外，使公

司空壳运转。这时候经营风险完全转移到交易相对人那里，无疑使股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天平明

显失衡。这是对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极大挑战。 

三、对我国一人公司立法的评价 

（一）我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现行规定 

2006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全面规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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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我国只能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导入最低资本金制度，同时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新公司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为人民币十万元。股东应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

额。”[5]4 

第三，明确一个自然人只能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防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滥设。新公司

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

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5]4 

第四，区分自然人独资和法人独资。新公司法第六十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公

司登记中注明自然人独资或者法人独资，并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5]4 

第五，强化公司登记及必要的书面记载制度。新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本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所列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

后置备于公司。”[5]4 

第六，严格一人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新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

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5]4 

第七，对股东承担责任进行限制。新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

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4 

第八，强化对国有独资公司的管理，把国有独资公司纳入一人公司的整体规定中进行规制。 

（二）对新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的评价 

新公司法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理论并结合我国的自身实践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全面、

系统、合理的规制，是我国公司立法的极大进步。但是，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定也存在许多

不合理之处： 

首先，立法者如此精心的设计很可能只会成为一种形式，而不能在现实中实行。 

其次，新公司法的规定过分着意于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这也加重了股东的义务，降低了公

司的经营效率。 

再次，新公司法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使得投资者的收益和风险严重失衡，失去了法律

应有的公正。 

综上所述，一人公司的出现有利也有弊，而且利大于弊，这也正是一人公司之所以存在的根

本原因。一人公司在各国立法中承认并得到不断完善，但是对一人公司的立法还存在着很多的缺

陷。一人公司毕竟是一种新事物，有其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长期过程，我们既应该看到一人

公司存在的重要意义，同时又不能忽视一人公司在立法上也存在不合理的方面。因此，我们要全

面、辩证地看待一人公司，既看到它的利又要看到它的弊，正确对待一人公司，采取合理的应对

措施，发挥一人公司的优越性，使一人公司在立法中不断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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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One-person Corporation in the New Version 

of Compan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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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ompany”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many years. It is the primary entity of social 

economical activities and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form of enterpri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nies, 

One-person Corporation, as a new form of company, appeared recently and has been legalized in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However, as a coin has two sides, the appearance of the One-person Corporation also ha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nly if we realize and treat correctl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One-person Corporation Company, can we further perfect the legalization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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